
《江苏省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问

答式政策解读（二）

2025-11-06 来源：价格管理和成本监审处

1.新能源项目参与我省电力市场交易的方式有哪些？

答：新能源集中式项目，可报量报价直接参与市场交易；

新能源分布式项目，可报量报价直接参与市场交易，也可聚

合后参与市场交易。未直接或聚合参与市场交易的，默认接

受市场形成的价格。

2.某项目是参与过绿电交易的存量项目，机制电量需扣

减绿电交易结算电量占其上网电量的比例确定，这个比例具

体如何确定？

答：《江苏省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实施细则》

明确，参与过绿电交易的新能源项目，机制电量比例按照同

类项目比例，扣减绿电交易结算电量占上网电量的比例确定。

绿电交易结算电量占上网电量的比例，按该项目 2025 年 1-5

月绿电交易结算电量占其上网电量的比例和全省 2025年 1-5

月新能源绿电交易结算电量占全省新能源上网电量的比例

两者中较小者确定。全省 2025 年 1-5 月新能源绿电交易结算

电量占全省新能源上网电量的比例，将在增量项目竞价通知

中明确。

3.新能源项目全面入市交易后，会影响可再生能源发电

财政补贴政策的执行吗？



答：按照国家提出的“价补分离”改革原则，享受财政补

贴的新能源项目，在其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内的补贴

标准，继续按照国家原有规定执行。我省光伏省级补贴继续

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不影响相关

补贴政策的延续执行。

4.新能源项目核准（备案）文件中部分容量在 2025年 6

月 1日前完成并网，该部分容量能否执行存量项目机制电价

政策？

答：2025 年 6 月 1 日前已部分并网的新能源项目，已并

网的容量，可执行存量项目机制电价政策；未并网的容量，

可放弃不建，也可在全部剩余容量并网后，以全部剩余容量

为整体，参与增量项目机制电价竞价。

5.某个人想要建设由电网企业代为备案的自然人分布式

光伏，在项目建设完成后，是否要参加增量项目机制电价竞

价？

答：由电网企业批量集中代为备案的自然人户用分布式

光伏项目，应以单个项目为单位，在备案文件规定的容量全

部建成并网后，或预计将在次年 12 月 31 日前能按备案文件

规定的容量全部建成并网的，可参加增量项目机制电价竞价。

6.某企业计划通过非自然人户用光伏合并备案的形式，

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是否需要备案文件上的全部项目建设

完成后，才可以参加增量项目机制电价竞价？



答：非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增量项目合并备案的，应

在全部项目按备案文件规定的容量全部建成并网后，或预计

全部项目能在次年 12月 31日前按备案文件规定的容量全部

建成并网的，可参加增量项目机制电价竞价。

7.某新能源项目核准（备案）文件明确为分期建设，且

项目各期建设时间间隔较长，各分期容量建成后，是否可以

单独参与竞价？

答：分期（批）并网的新能源项目，应在核准（备案）

文件中明确分期建设规模、地点和建设内容等。各期（批）

投产规模，与核准（备案）文件中分期（批）建设内容一致

的，视为当期（批）项目按核准（备案）文件全容量并网。

分期（批）并网项目，以期（批）为单位，可参加增量项目

机制电价竞价。

8.企业投资的新能源项目核准（备案）文件没有明确分

期，但项目实际又存在一次性建成的困难，完成部分容量建

设后，是否可以先行参加机制电价竞价？

答：2025 年 6 月 1 日起并网的新能源项目，如存在核准

（备案）文件未分期（批），实际分期（批）投产的情况，

在总核准（备案）容量不变的情况下，应一次性完成核准（备

案）文件规定的全部容量的并网，方可参加增量项目机制电

价竞价；或在参与增量项目机制电价竞价前，向能源主管部

门申请并完成核准（备案）文件变更，按变更后的核准（备



案）文件规定的分期（批）进行对应容量的全容量并网，可

参加增量项目机制电价竞价。

9.若干个新能源项目共用一个表计进行上网电费结算，

在机制电量、机制电价或执行期限不一样的情况下，各个项

目上网电量应该如何确定？

答：因现场条件限制无法独立装设上网计量装置，由多

个新能源项目共用一个上网计量装置的，应按照电网企业安

装的各项目发电计量装置计量的发电量比例，分别计算上网

电量。如果发电量数据无法分别计量的，可按项目装机容量

的比例，分别折算上网电量。

10.竞价实施细则明确的“预计年度上网电量不超过我省

近三年同类项目平均发电利用小时折算的上网电量”，这里的

“同类项目”具体如何确定？

答：考虑风光不同类型发电利用小时差异较大，《江苏

省增量新能源发电项目机制电价竞价实施细则》明确的“预计

年度上网电量不超过我省近三年同类项目平均发电利用小

时折算的上网电量”里的“同类项目”，暂分为“海上风电、陆

上集中式风电、陆上分散式风电、集中式光伏（含全额上网

分布式光伏）、余电上网分布式光伏”五类，具体各类平均发

电利用小时将在增量项目竞价通知中明确。

11.虚拟电厂可以聚合并代理分布式项目参与增量项目

机制电价竞价吗？



答：虚拟电厂符合《江苏省增量新能源发电项目机制电

价竞价实施细则》中提出的聚合商条件，并能够提供参与增

量项目机制电价竞价所需资料的，可代理分布式项目参与增

量项目机制电价竞价。在参与增量项目机制电价竞价之前，

虚拟电厂应在江苏电力交易平台注册生效，成为合格的市场

经营主体。

12.低压户用分布式项目参与增量项目机制电价竞价时，

是否必须提交并网调度协议？

答：国家能源局今年 1 月印发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

建设管理办法》（国能发新能规〔2025〕7 号）第 30 条规定，

各类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应当在并网投产前与电网企业及

其调度机构签订《并网调度协议》。因此，各类增量分布式

项目均应与电网企业签订并网调度协议，在参与增量项目机

制电价竞价时，提交符合要求的材料。据向电网企业了解，

目前全省增量户用分布式项目都可在属地供电公司办理并

网调度协议。

13.承诺建成集中式项目参与增量项目机制电价竞价时，

要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是指什么？

答：按照国家能源局《电网公平开放监管办法》相关要

求，参与增量项目竞价所需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是指“纳入政

府能源主管部门批准的电力发展规划或专项规划，或省级及

以上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年度实施方案的证明文件”。



14.承诺建成项目要提供设备供应发票（或其他具备开工

条件的证明），但因集团集采等原因，无法提供单个项目的

设备供应发票，这里的“其他具备开工条件的证明”具体是指

什么材料？

答：承诺建成项目，原则上应提供设备供应发票，如因

故无法提供的，可提供其他具备开工条件的证明，具体来说，

对于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项目，应由备案机构或同级能源

主管部门出具具备开工条件的证明；除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

伏项目以外的其他项目，应提供项目相关合同扫描件（如设

备供应采购合同、epc 总承包合同或施工合同），也可由核

准（备案）机构或同级能源主管部门出具具备开工条件的证

明。

15.增量项目参与机制电价竞价时，能否以项目公司股东

名义开具银行履约保函？

答：不能。承诺投产项目参加增量项目机制电价竞价并

入选后，如未按期投产，将面临履约保函的执行，因此，保

函申请人与参加增量项目机制电价竞价的企业名称，必须完

全一致。

16.增量项目参与机制电价竞价时，是否一定要提供银行

出具的履约保函？可否提供集团财务公司或者项目股东方

出具的保函？



答：《江苏省增量新能源发电项目机制电价竞价实施细

则》明确，已投产参与竞价的新能源项目和未投产自主参与

竞价的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项目，原则上不收取保函。其

他未投产的参与竞价新能源项目，需提交在国内银行营业网

点开具的履约保函。因此，不能以集团财务公司或项目股东

方出具的保函替代银行出具的履约保函。


